
关于做好 2025-2026 学年各专业实习安排
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临床医学部：

为切实做好 2025-2026 学年各专业学生实习安排工作，

提高毕业实习教学质量，依据学校毕业实习管理规定，构建

教务处负责总体协调，各二级学院负责详细掌握学生实习动

态，并具体承担学生专业毕业实习计划、组织与实施的工作

体系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内容

1.各教学单位组织修订本专业实习教学大纲，各学院、

临床医学部严格审核，确保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专业实

习要求。学生实习前需要熟悉各类实习材料及表格的用途

（各学院负责解释）。实习材料包括：实习大纲、实习鉴定

表、实习考核手册（各学院具体按照相关通知要求联系教材

科印制， 以班为单位到教材科领取）。实习材料电子版在印

刷前发送至实践教学科沈雪姣 OA。

2.二级学院各专业实习工作由学院指定专人负责（原则

上由教学科长负责），参考 2025-2026 学年毕业实习单位名

单（见附件 1）指导学生合理选择实习的医院，具体联系各

实习单位联系人， 落实各实习单位接收该专业实习学生数

量，确定派出实习学生名单，按照附件 2 模板填写实习地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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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、实习学生名单等信息（部分专业需要组织入院实习准

入考试的，请提前与实习基地联系并组织考试，确定最终名

单报教务处）。 实习地点经确定并向实习单位发出实习联系

函后不得随意变更。

3.请各二级学院提前组织好实习的宣传动员工作，做好

学生实习前教育及培训，明确实习各环节要求，包括实习时

间、内容、考核方法等。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，实行实习基

地和各二级学院双重管理，须知晓学生请假情况及动向，督

促学生严格按规定时间返校和进驻实习单位，并在实习开始

第一周内报送学生报到情况。

4.变更实习单位的，须在原实习单位实习时间达到总实

习时间的 2/3 以上，拟变更医院级别原则上须为二级以上综

合医院，且能够完成本专业实习大纲规定的实习任务，实习

期满该医院能够出具规范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实习鉴定报告。

严格规范办理实习单位变更手续，办理时间间隔不得超过两

周，教务处备案后，转出实习单位方可允许学生转出。未按

规定办理手续或未取得所有审批同意擅自离开原实习单位

的，按未完成实习任务处理。

部分专业自主联系申请实习单位的学生须严格办理审

批手续，并在实习开始前一个月完成自联申请备案。

5.实习单位是否解决住宿，由各二级学院与实习医院具

体协商，并提前告知实习学生。

6.在外地实习学生务必将本人的电话号码、住址留给班

主任、班长、同宿舍学生，以方便办理在校事宜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各二级学院与实习单位加强联系、密切配合，做好各

项准备工作，确保实习工作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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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二级学院于 5 月 16 日前完成学生实习安排工作，

将学生实习名单（见附件 2）电子版发至教务处沈雪姣 OA，

纸质版由各学院负责人签字、盖章后报教务处备案，学校将

对各学院的实习情况进行检查。

3.确定学生最终实习单位后分类报送学生实习去向情

况统计表（见附件 3）电子版及纸质版，分为学校联系实习

单位、学院联系专业实习单位、自主联系实习单位学生情况

三类。学校联系实习单位派出的，实习介绍信由学院和教务

处共同盖章。

4.临床医学、麻醉学、放射医学、医学影像学、中医学

专业实习生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结束实习，其他专业实习生

于 5 月 16 日结束实习。请相关学院务必通知到 2024-2025

学年安排的实习学生和所在实习单位。

附件：1. 2025-2026 学年毕业实习单位名单

2.毕业实习介绍信模板

3.2025-2026 学年各学院学生实习去向情况统计

表

教务处

2025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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